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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驾驶执照 

1-5 驾驶执照的有效期与住所变更 

(1) 驾驶执照的有效期与失效 

驾驶执照的有效期为自执照领取日起至其后的第 3 次生日后的 1 个月之前的期间。尔后根据执照的持有期间或违

章有无，每 3 年或 5 年更新一次。接近更新期时将收到寄来的“驾驶执照更新的通知（驾驶执照更新通知书）”

明信片（住所发生变更时，如不向警察机关申报住所变更，更新联络的明信片将无法送到），请到指定的驾驶执

照中心或警察署办理更新手续。更新时必须接受适应性检查和参加更新讲习。 

如果忘记了更新，驾驶执照将失效（无效）而必须重新参加驾驶执照考试，因此请特别注意。 

(2) 住所发生变更时的手续 

住所发生变化时，必须办理记载于驾驶执照的住所变更手续。请携带可证明新住所的资料（外国人登记证明书、

健康保险证等），到搬家后住所的警察署或者驾驶执照中心办理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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